
关于自主设置目录外二级学科的决议

校学位评定委员会：
根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、教育部印发的《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设置与管理办法》（学位〔2009〕10号）和教育部办公厅印发的《授予博士、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二级学科自主设置实施细则》（教研厅〔2010〕1号）文件精神，结合学校关于二级学科自主设置工作的有关要求，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审议通过，同意自主设置以下目录外二级学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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